附件1

柳州市柳江区前往广西区外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申请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户籍地址
	

	开户行（“一卡通”）
	
	银行账号（“一卡通”）
	

	外出务工地区
	
	务工企业名称

（或务工方式）
	

	务工企业

联系电话
	               
	申请补助金额（元）
	               

	申请主体承诺
	本人已知晓并充分理解申请前往广西区外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的条件，本人承诺所提供的信息、材料完全属实。如有不实或其他任一不符合申请前往广西区外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的情形，本人愿意退回已申领的一次性交通补助金，并承担相应损失及法律责任。                                             
 

申请人：             
                                                    年    月    日                                                                                                                  

	乡镇初审意见
	经审核，该申请人是我镇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符合申请前往广西区外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条件,申请一次性交通补助金额               元（大写：                              ）。
     经办人：                       审核人：

                                   镇人民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区乡村振兴局      核验意见
	经核验，该申请人是柳江区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

经办人：                       审核人：
柳州市柳江区乡村振兴局（盖章）

                                               年    月    日

	区就业服务中心      核验意见
	经核验，该申请人符合申请前往广西区外务工的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一次性交通补助的条件， 应发一次性交通补助金额                   元（大写：                           ）。

所需资金从中央、自治区、市、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列支。
经办人：                      审核人：           

柳州市柳江区就业服务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审核意见
	经办人：                       审核人：              

柳州市柳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盖章）

                                                年      月      日

	

	


